高雄市私立○○○○幼兒園

黏貼憑證用紙

中華民國 111 年    月    日
	憑證編號
	預算科目
	金額
	用途說明

	
	
	十萬
	萬
	仟
	佰
	拾
	元
	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本市110學年度第2學期私立幼兒園招收2歲至6歲身心障礙幼兒經費（超出金額○○元由本園自付）

	第　　號


	業務計劃科目：  受託經費          
工作計劃項目：  教育部補助           
	
	
	
	
	
	
	

	  

	經辦人
	驗收證明

或保管人員
	會計人員
	園長

	
	
	
	

	 … … … … 憑 … … … … 證 … … … … 黏 … … … … 貼 … … … … 線 … … … … 
(請將統一發票、收據依次黏貼於本處，無須加蓋騎縫章)
       財  物  請  購  單        中華民國111年   月   日

	品名
	規格
	單位
	數量
	估(詢)價
	用途說明

	
	
	
	
	單價
	金額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請購人
	採購人員
	會計人員
	園長

	
	
	
	


備註（提醒事項）：
1、表格不足請自行增列或浮貼。

2、如金額已超過核定金額，請加註「超出金額OO元由本園自付」(並蓋負責人章)。

3、「經辦人」與「採購人員」蓋同一人印章。
4.「請購人」不得與「採購人員」同一人；「經辦人」不得與「驗收證明」為同一人。
5.請購單日期須在憑證單據日期以前。
6.採購物品為1套、1組、1式等，應檢附「估價單」、「出貨明細表」或「教具圖片」及加蓋廠商章。
7.單據(發票/普通收據)上「品名」僅列「代號或非本國文者」，應由經手人加註或擇要譯註並簽名證明。

8.如檢附電子發票，請影印乙份並核章後連同電子發票一併檢附。

